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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

（法释〔2008〕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已于 2008年 5
月 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4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8年 5月 19日起

施行。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

背景和目的：

鉴于历史及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实务界和司法界长期以来对法人解散和终止

关系认识不一致，这导致很多企业法人出现解散事由后，故意借解散之机逃避债务，损害债

权人利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法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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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法人退出机制，保护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统一执法尺度等

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多年前就已启动了该解释的调研和起草工作。

主要内容如下：

如何打破“公司僵局”？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股东据以提起“股东解散公司诉讼”的理由必须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

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事由，本解释将此事由明确为四种情形。

这四种情形主要体现的是股东僵局和董事僵局所造成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即

公司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体现公司自治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灵，不能正常进行经营活

动。

防止个别股东恶意提 起“股东解散公司诉讼”是公司法在设定该制度时的基本立法目的 ，

因此，本解释明确规定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均可

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本解释没有对“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个前置性条件作进一步的解释。这是基于公

司永久存续性特征而为的精心考虑。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

受到重大损失时，还是应该寄希望于公司自身通过自治等方式解决僵局，从而改变公司瘫痪

的状态，对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应当进行严格的限制。

股东申请解散公司的诉讼应以公司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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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诉讼属于变更之诉，系变更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出资与被出资的法律关系，属有关公

司组织方面的诉讼，被告应当是公司。股东之间关于出资设立公司的协议随着公司的成立已

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设立协议的问题。

清算义务人给公司或债权人造成损害时需承担赔偿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控股股东应为公司解散后的清算义务人。

清算义务人不适当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此制度目的在于督促清算义务人依法组织清算，规范法人退出机制，保护债权人的应有

利益，从而解决我国目前实践中该清算不清算的突出问题。如此规定除了有事后救济的法律

价值外，更多的价值在于警示、引导作用。

清算组给公司或债权人造成损失时，需由清算组成员个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因我国尚无清算人的概念，因此，当清算组从事清算事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

司章程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时，其民事责任便落实到清算组成员个人的身上。在对外

关系上，清算组成员的责任应该是连带责任。

如需法规详情，请与本所联络。『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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